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

规定,作为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的承诺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暨拟回购并注销股份的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业绩承诺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暨拟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已事先详细审阅了与本事项有关的材料,并听取了管理层的说明。公司

根据与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际集团”）签署的《业绩承

诺与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规定，拟按总价1元的价格回购控股股东-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际集团”）应补偿的股份1,267,227

股并予以注销，同时公司拟按协议规定收回东方国际集团前述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

期内对应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117,852.1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需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是根据公司与东方国际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2]22595号）制定的。本次业绩补偿

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方

国际集团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公司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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